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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16日第3版在《追款追成贪污犯》一文中报道了这样一

个案件：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陈庄村村委成员郝恩旺(盲人)

，自筹资金，不辞辛苦，为村里追回上百万元的欠款后，按

照与村委会签订的协议，取得了15万元的提成。后被法院以

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 笔者认为，郝恩旺的行为不构成

贪污罪。?? 按照《刑法》第382条的规定，贪污罪，是指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

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是指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

力和地位所形成的有利条件。“侵吞”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将自己合法管理、使用的公共财物直接据为己有

；“窃取”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用秘密窃取方法将

自己合法管理、使用的公共财物非法占为己有；“骗取”是

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使用欺骗的方法，非法占有公

共财物，如伪造、涂改单据或账目，虚报、冒领款物；“其

他手段”，如冒名借出公款，存入银行取息归己等等。稍加

分析即可发现，郝恩旺的行为没有一项符合贪污罪的客观表

现。首先，郝恩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且他也没有可

供贪污利用的职权。因为郝恩旺虽然是村委成员，但他并不

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虽然他不辞辛苦追回了欠款，

但他并未亲自经手这些款项。因而，他根本谈不上利用职务

便利的问题。其次，他的行为既不属于侵吞，也不属于窃取



和骗取。侵吞者，必须直接掌管公共财物，否则无法侵吞。

郝并未直接掌管追回的款项，因而根本不可能侵吞。窃取者

是采取秘密手段，骗取者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与郝恩

旺的行为都不沾边。郝的行为自始至终是公开的，光明磊落

的。首先，他公开地向村委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次，村

委会向全村各家各户无一遗漏地发出了征求意见的明白卡；

再次，在超过半数同意的基础上，他又与村委会签订了协议

书。在追回欠款后，又是村委会按照协议公开地给他提成，

而不是他自己秘密地直接从追回的款项中扣留提成。这一系

列的事实说明，郝恩旺既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未采用侵

吞、窃取、骗取的手段，完全是光明磊落地按照协议用自己

的劳动得到了提成，因而，根本不存在贪污的问题。?? 这里

需要澄清几种不正确的见解。有的村民认为，“郝自己是村

委会成员之一，每月都领取工资，替村民要回欠款是职责份

内之事，不应该从中提成”。如果说“要回欠款”是整个村

委会的职责，是正确的。但如果说“要回欠款”是郝恩旺个

人的职责则是不正确的。为什么郝有这种职责，别的村委就

没有这种职责呢?如果说每个村委都有这种职责，为什么别的

村委未去履行这种职责呢?应该说，作为盲人的郝恩旺主动承

担这项任务，完全是基于他个人的一片执心，并不是他职责

份内应有之事。如果说他主动讨债是为了得到提成，那也无

可厚非。因为讨债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社会上帮人讨

债提成一半的事例并不少见。况且，他是先提出建议，再履

行义务。若不同意让他讨债提成，应当事前声明。等人家将

债讨回来之后，再说三道四，实际上是一种毁约行为。 ?? 还

有的村民认为，“按照有关法律，村委会给郝恩旺提成20%



，应该提交村民会议讨论，村委会无权作主拿出其中20%给

郝恩旺”。这里涉及到村委会的权力问题。我认为，如果村

委会不征求村民意见，直接作出这样的决定，那是不正确的

。但村委会事前给家家户户发明白卡征求意见，而且是在得

到多数村民同意的基础上，才作出这样的决定，就不能不承

认这个决定是合法的。至于说没有召开村民会议，并不是问

题的实质。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召开村民会议，也并非只能

采用召开村民会议这一种形式。应该说，村委会在广泛征求

村民意见的基础上有权作出这样的决定。否则，村委会就没

有存在的价值了。再说，不管村委会有没有权力作出这一决

定，但毕竟是村委会作出的决定，不是郝恩旺个人作出的决

定。就算村委会无权作出这一决定，也不能把村委会作出的

决定强加在郝恩旺个人身上，变为郝个人的行为。总而言之

，不是郝恩旺个人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而是村委会作出

的决定，不能追究郝个人的责任。报道说：“一些法律专家

认为：郝恩旺的行为不能排除有贪污的嫌疑。原因是，村委

会从追回的欠款中提取20%给郝恩旺作为劳动报酬，此事未

经村民会议的同意⋯⋯所以不排除村委会某些成员同郝恩旺

串通起来，以签订合同的合法形式做掩护，实际以非法占有

公共财物为目的从事贪污犯罪的可能性”。分析起来，这种

意见至少有两点站不住脚：第一，这种意见否认了村委会征

求村民意见的事实站不住脚。“此事未经村民会议同意”，

不等于“此事”就没有征求村民意见。村委会向所有的住户

下发明白卡征求意见，与召开村民会议并无实质的区别，至

少也能说明村委会不是暗箱操作。第二，把村委会的责任强

加在郝恩旺的身上站不住脚。退一步讲，就算村委会未召开



村民会议作出决定是错误的，那也是村委会的责任，并不是

郝个人的责任。?? 还有人认为，郝恩旺的行为虽然不构成犯

罪，但却是违法行为。理由是，“对此，村委会应该征求村

民的意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村委会委托郝恩旺去催讨

欠款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依法办事”。在这种意见看来，违不

违法的标准在于是否征求村民意见，而不在于是否与实体法

规不相符合。但令人遗憾的是，此种意见也不把村委会向所

有住户下发明白卡一事看作是征求村民意见。难道征求村民

意见就只有召开村民会议一种形式吗??? 笔者认为，上述几种

意见都是不正确的。应当说，郝恩旺的行为不但不构成犯罪

，也不存在违法问题。有人说，“郝恩旺冤枉在百姓常说的

情理上，在法理上他没什么好冤的，因为他确实违法了”。

请问他违反什么法了?他的行为只不过是与村委会签订了一个

协议，然后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村委会也按照

协议的约定付给他约定的报酬，这完全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符合民法的有关规定。请问违反什么法了?有人一见他拿到

了提成，就认为他违法了、犯罪了。假如他是受委托从事一

项商品推销，然后得到应得的提成，可能就没有人认为他的

行为违法了。但从实质上讲，受委托追讨欠款，与受委托推

销商品，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况且社会上受委托追讨欠款

然后提成的事例早已屡见不鲜。从某种意义上讲，追讨欠款

的难度比推销商品的难度还要大一些。因为，多年来“欠账

的是老子，要账的是孙子”的不正常现象普遍存在，要账难

早成为不争的社会现实。要不，为什么有关部门拖欠陈庄村

的上百万征用土地补偿款一拖数年不还呢?要不，为什么这些

年没有人能把这些欠款追回来呢?要不，为什么郝恩旺前去追



款时会遇到某些领导故意回避呢?要不，为什么郝恩旺在天寒

地冻、寒风刺骨的严冬里，瞎着眼睛，拄着拐杖，一次又一

次地奔波在市里和省里，一遍又一遍地向领导诉说，才好不

容易要回来98万元欠款，还欠50万巨款要不回来呢?一言一敝

之，郝恩旺是在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履

行了约定的义务后，才得到约定的提成的。而且他还担负着

一定的风险；假如他讨不回来欠款，他所付出的辛劳和他为

讨债而支付的交通费、食宿费，都将付之东流。有些人只看

到他得到提成，却无视他付出的辛劳和成本，这是不公平的

，而且是违约的。?? 还有人认为郝恩旺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

是无效合同。我认为这也是不正确的。按照《合同法》的规

定，无效合同有五种情形：(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

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村委会与郝订立的合同显然不存在

欺诈问题；(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村委会事前广泛征求村民意见，自然不存在恶意串通问题

。当然也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问题。因为

郝要回了上百万元欠款，从根本上说是对集体和村民有益的

行为；(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非法目的往往是不可

告人的。村委会与郝订立的合同，没有不可告人的地方，而

且向村民作了公开，根本不存在非法目的问题；(4)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郝的行为从根本上说是对村民有益的，根本不存

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问题；(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我国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强行规定不许签订讨债提

成的合同。另外，村委会和郝恩旺也都符合签订合同的主体

资格。村委会作为最基层的群众组织，完全有权代表村民订

立合同。有些地方的村委会甚至与外商签订合同。任何法律



都未规定，签订一份合同也非得召开村委会不可。总之，不

能认为村委会与郝恩旺的合同是无效的。?? 综上所述，郝恩

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也不违法。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基

于以下几点事实：(1)有关部门拖欠陈庄村一百多万欠款数年

不还是基本事实，这一事实严重影响陈庄村村民的经济发展

和生活水平，对陈庄村有害无利；(2)讨债难得不争的社会现

实。正因为讨债难，才会出现讨债公司、讨债提成的社会现

象。郝恩旺的行为也是基于讨债难而产生的；(3)郝恩旺自付

成本，不辞辛劳，为村民讨回了欠款，为村民作出了贡献，

他的行为从根本上说对村民是有益的。他按照合同的约定从

讨回的款项中提成，是应有的劳动所得；(4)郝的行为是先与

村委会签订合同，然后认真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再按合同

的约定提成。因而，他的行为属于民事合法行为；(5)村委会

有权代表村民签订合同。况且村委会在签订此项合同之前广

泛征求了村民意见，并且是在得到多数村民同意的基础上才

签订此项合同的。因而，村委会签订合同同样是合法的、有

效的；(6)说到底，郝的行为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款

，而是利用民事法律行为，通过履行约定义务取得提成。因

而他的行为从根本上不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 最后需要

说明的是，司法机关应当发还郝恩旺应得的提成。至于其他

几个村委会成员，如果从郝恩旺应得的20%提成中扣留了5%

，那是侵犯了郝恩旺个人的利益，应当退还郝恩旺。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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